附件：
承诺书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：
1、在招标（政府采购）代理过程中，秉承诚实、信用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开展工作，出具的各类书面文件均真实、有效，所提交的全部材料真实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若存在弄虚作假，自愿接受取消遴选资格；
2、我单位发出的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等内容均遵循现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都是公平、公正的，不存在有倾向性的条件或歧视性条款；
3、 将严格按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各类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操作，遵守有关规定，并接受管理和考核；
4、认真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执行行业自律性规定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各项程序进行招标（政府采购）活动，坚持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诚实、信用原则，使招标（政府采购）代理服务规范化，使中标结果具有权威性，具有法律效力。恪守职业道德，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正常监督和检查，力争使项目在业主计划内完成。
5、2023年1月以来单位法定代表人未因招标代理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；2023年1月以来未出现重大失误引起不良后果，未因违法行为或不良行为被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况；
6、如我单位违反以上承诺条款，经查实后，愿意接受相关处罚，并承担因自身不良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。 
招标代理机构公章：                法定代表人签名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
